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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監督報告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112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本部法人主辦單位：農田水利署 

一、基金與營運概況(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本部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財團法人)其成立宗旨、基金

概況及營運概況等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表1、財團法人基本資料表 

單位：千元；% 

成立宗旨 

基金概況(註1) 營運概況 

基金規模 
政府捐助基金金

額 

政府捐助基金以外

金額(註2) 
年度收支餘絀 

設立基金

總額 

期末基金

總額 

原始捐

助占比 

累計捐

助占比 

年度補捐

助金額 

年度委辦

金額 
收入 支出 餘絀 

註3    500 468,077 100% 100% 35,160 330,387 403,958 403,707 250 

註1：財團法人基金之計算，係依據99年1月21日主計處研商「監察院糾正行政院，有關

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計算公式計算之，並自108年2月1日

起，改依「財團法人基金計算及認定基準辦法」辦理。 

註2：政府捐助基金以外金額，係指政府以「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其他補助及捐助」

科目列支或委託辦理業務之經費列帳者(包括各政府機關補捐助或委辦部分)。 

註3：成立宗旨：辦理工程技術應用於農業(含農林漁牧)、水與環境資源、環境生態、科

學發展、應用服務及農村發展之農業工程技術研究與服務，主要項目如下： 

(1)灌溉排水、水資源及環境資源系統之規劃、探測、調查、設計與施工及營運管 

理等項。  

(2)國土資源之調查、規劃、開發、保育、改善與利用等項。  

(3)農業與水利設施、農業機械及農村發展計畫、農村建築等項。  

(4)環境保護、污染防治、廢棄物處理、環境工程、環境檢測及環境教育等項。  

(5)農業相關工程規劃、設計及管理。  

(6)水土及其他環境資源相關之技術服務：人才培育、資源遙測及地理資訊系統之 

規劃管理、器材檢定及資訊出版等項。  

(7)防救災科技基礎研究與應用系統規劃等項。  

(8)農業資訊傳播、推廣及行銷。  

(9)其他有關事項。 

 

二、人事管理 
本部已就「財團法人法」、「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相關法規及立法院相關決議，檢討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任期

與組成、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包括專任董事長、經理人、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

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月退職酬勞金)及用人費結構與消長情形，其檢討情形如下： 

 

(一)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2、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情形一覽表 

單位：人 

屆次與任期(註1) 董事 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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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 

本部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人數 

本部遴

聘人數 

(註2) 

性別組成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本(第17)屆董事及監察人，

其任期為110年1月29日至

114年1月28日。 

15 8 13 2 5 1 3 2 

註1：以當年度12月31日在任之屆次填具屆次與任期。 

註2：本部遴聘人數之計算依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規定辦理。 

 

表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均符合評核

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與組成有部分不符

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財團法人是否依章程規定改選? 

2.財團法人屆次改選之連任董事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之規定? 

3.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及第49條之規定? 

4.財團法人由本部遴聘之董事及監察人人數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第48條至第50條之規

定? 

 

(二)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4、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職費管理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

職費管理均符合評核指標。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從業人員之薪資與兼

職費管理有部分不符合評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董事長或經理人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政府捐助之農業財團法人兼職費薪資及獎

金支給原則」（以下簡稱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4點相關規定？ 

2.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業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

金支給原則第4點相關規定？ 

3.從業人員獎金及其他給與之支給項目、對象、數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等是否業

明定於其管理規定中，並陳報本部核定或備查？（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

給原則第5點第1項規定？） 

4.從業人員支領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以外之其他獎金，是否依本部所設具體財務

指標予以評核？各項獎金合計是否逾每人每年4.4個月薪給總額之上限？（即是否符

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5點第2項規定？） 

5.從業人員之各項給與支給基準之合理性是否定期依薪資處理原則第3點至第5點所定

衡酌因素檢討，並提董事會報告？（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6點規

定？） 

6.從業人員之薪資規定，與薪資處理原則所定不符者，是否有配合會計年度或新僱用

契約修正?（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1項規定？） 

7.從業人員之薪資基準及其核定或備查等辦理情形是否由主管機關於網頁登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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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2項規定？） 

8.從業人員之薪資事宜，未依薪資處理原則辦理者，是否仍有接受本部及所屬各機關

補（捐、獎）助之情事？（即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7點第3項規

定？） 

9.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給，是否依軍公教兼職費

支給規定辦理? 

10.董事或監察人兼職費之支給基準，是否符合兼職費薪資及獎金支給原則第3點相關

規定？ 

 

(三)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及辦理優惠存款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人事單位復核) 

表5、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檢討情形 

檢討結果 待改善事項(針對不符合部分填寫)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符合評核指標。 

□退休(伍、職)軍公教人員及政務人員停止領受

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情形有部分不符合評

核指標 

無 

評核指標： 

1.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公務人員是否已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及停止所支領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事宜？

（即是否符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規定） 

2.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職政務人員是否已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規定停止領受

月退職酬勞金？ 

3.所屬再任該財團法人之退休（伍、職）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政務人員是否已依立

法院歷來相關決議，扣減再任人員之薪津？ 

4.財團法人未依立法院決議辦理者，本部對該財團法人是否不予編列預算補、捐助或

委辦業務? 

(四)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6、財團法人用人費結構及消長情形分析 

單位：千元；人；% 

科目名稱 決算數[Ａ] 各科目占比[Ａ/

Ｂx100％] 

用人費占比 

[Ｂ/Cx100％] 

用人費結

構分析 

年度 112 111 112 111 112 111 本財團法 

人人員任 

用精簡， 

人員薪資 

及獎金發 

放基準， 

皆符合薪 

資處理原 

則規定。 

專任董事長薪資 0 0 0% 0% 49.58% 48.11% 

薪資(不含專任董事長

薪資) 
121,794 103,463 60.85% 59.59% 

獎金 35,658 33,298 17.82% 19.18% 

退休、撫卹金及資遣費 10,067 9,147 5.03% 5.27% 

其他 (含超時工作報

酬、津貼、保險費、福

利費等其他項目) 

32,629 27,717 16.30% 1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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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費用總計[Ｂ] 200,149 173,625   

支出總額決算數[Ｃ] 403,707 360,888   

現有總員額 185 165   

註：本表用人費用總計應與「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決算

書用人費用彙計表所列相同。 

 

(五)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財團法人事管理部分均依規定管理，並無待改善事項。 

 

表7、財團法人人事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三、財務管理 
(一)財務監督辦理情形 

本部已依「財團法人法」、「預算法」、「決算法」、「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及相關規定，檢討財團法人之財務管理狀況，並就監督狀況，整理如下： 

表8、財團法人財務管理監督情形 

監督目標 達成情形(註1) 待改善事項 

(一)預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位復核) 

是 

無 

(二)本部及所屬機關對財團法人補(捐)助及委

託辦理計畫，是否本零基預算精神，參酌以

往年度執行績效編列預算。(由法人主辦單

位復核) 

不適用 

(三)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是否確實依

「財團法人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時之執

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由法人主辦單位

復核) 

是 

(四)對財團法人執行政府補(捐)助及委託辦理

計畫，是否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

點」等規定確實考核。(由法人主辦單位復

核) 

不適用 

(五)是否確實督促財團法人編列預算於平面媒

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

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應依「預算

法」第62條之1及「預算法第62條之1執行原

則」等相關規定辦理，並就其執行情形加強

管理。(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不適用 

(六)是否定期實地查核財團法人財務運作狀況

及投資情形等。(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是 

(七)是否確實評估政府對財團法人之捐助效

益，列入決算辦理，並作為以後年度編列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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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預算之參據。(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

位復核) 

(八)決算內容及送審時程是否符合「農業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會計單位復核) 

是 

(九)財團法人財產管理及運用，是否符合「財

團法人法」第19條及本部相關子法規之規

定。(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是 

註1：財團法人倘無接受政府補(捐)助、委託辦理計畫及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情形，表內第

（二）、（四）、（五）項之「達成情形」欄，請填列「不適用」。 

 

(二)投資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9、財團法人投資情形 

單位：千元 

投資項目 

(註1) 

投資金額 

(註2) 

動用基金投資 經董事會決議 報本部核准 

無 無 

□是 

□否，投資財產來源： 

□是 

□否，理由： 

□是 

□否，理由： 

註1：投資項目請參照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所定項目。 

註2：投資金額請填寫當年度12月31日為止之金額。 

 

(三)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財團法人財務管理部分均依規定管理，並無待改善事項。 

 

表10、財團法人財務管理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四、績效評估(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本部就財團法人之整體運作情形及其年度目標之績效評估結果，檢討如下： 

 

(一)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 

該中心年度目標是否符合原捐助章程及設立目的、原捐助目的是否已透過年度目標之達

成而實現。 

1.農業水資源規劃及調查 

2.農田水利工程與資源調查、規劃 

3.前瞻計畫-水環境與水安全 

4.農田水利地理資訊整合系統推動及建置 

5.農田灌溉水質管理 

6.環境及生態調查評估與管理 

7.地下水、底泥與廢棄物管理 

8.農業水資源智慧管理規劃應用研究 

9.漁港建設及漁業工程督導 

 

(二)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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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結果 

年度目標達成情形 綜合評估(註

2) 

整體運作成效

/缺失(註3) 年度目標 達成度(註1) 

農業水資源規劃及調查 100% 

良好  

農田水利工程與資源調查、規劃 100% 

前瞻計畫-水環境與水安全 100%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整合系統推動及建置 100% 

農田灌溉水質管理 100% 

環境及生態調查評估與管理 100% 

地下水、底泥與廢棄物管理 100% 

農業水資源智慧管理規劃應用研究 100% 

漁港建設及漁業工程督導 100% 

註1：年度目標達成度計算公式為實際值/目標值，最高以100%計；如某項目標因遭遇不

可抗力因素致未能達成，經簽奉本部法人主辦單位主管核定後，該項可予免計達

成度。 

註2：綜合評估：綜合評估分數計算公式為各項目標達成度×權重×100後加總所得之和；

90分以上，請填「良好」；80分以上未達90分，請填「尚可」；未達80分，請填

「待改善」（請於設定年度目標時一併設定權重；如未設定，則權重視為相同）。 

註3：請就財團法人整體運作情形，以條例方式敘述重要成效或待改善缺失。 

 

 （三）整體運作成效： 

農業水資源規劃及調查方面： 

1.完成111年度桃園市龍潭區茶園之擴大灌溉服務推動。 

2.完成桃園高低揚地區擴大與創新灌溉服務示範推動。 

3.完成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潛在具備支援農業灌溉用水場址與潛在可用流量、水質調查

評估；進行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潛在具備支援農業灌溉用水受益範圍及效益評估。 

4.完成中和排水灌區引用鄰近潛在水源(南屯溪、劉厝溪、鎮平溪)改善水量、水質調

查。 

5.完成潛在可用水源之盤點與計畫區域供水來源分析評估；完成重點區域的農地及需求

調查；完成供需分析與擴大灌溉範圍評估；進行擴大灌溉服務方案之整體規劃。 

6.完成100口埤塘測量作業；埤塘蓄水容量計算及水位容量曲線製作。 

7.112年度農業用水水權流量率定。 

8.既有水井智慧水表暨相關附屬設備資料收錄分析及維運；地下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

行動管理系統擴充及維護。 

9.完成112年度宜蘭縣水井輔導合法推動。 

10.完成桃園大圳串聯工程設備更新暨維護管理作業及行政作業協助。 

11.完成設施維護管理-田間項28人次及管路灌溉項26人次之術科測試。 

12.完成111年度中水局轄區測站流量測定-報告製作及簡報工作。 

13.完成水文自動監測系統應用及水利建造物安全調查。 

14.完成水利設施監測系統改善及檢查維護。 

15.完成辦理5場次工作坊會議及擴大服務灌區觀摩活動，金沙綠能生態教育園區維護管

理等工作，計畫於5月底結案。 

16.協助瑠公管理處辦理112年度農田水利灌溉管理研究暨行政業務等工項。 

17.完成灌溉水質管理及檢驗項乙級36人術科測試工作，到考32人、缺考4人、及格28

人、及格比率為87.5%次。 

18.完成高粱作物節水栽培試驗，並於112年11月30日提送期中報告書審查通過，目前正

進行小麥作物節水栽培試驗中，預計5月底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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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完成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相關資料彙整、後續維運重點分析、場域資源評估、申請

認證可行性評估等內容，並完成評估報告撰寫與提交，以提供未來認證規劃參考。 

20.完成全台21縣市與鄉鎮之農產業天然災害照相 APP推廣，與輔導全台農民於風災期間

申請災害補助現地照相等工作。 

21.完成葫蘆墩圳水權展現作業。 

22.完成「農田水利設施工程管考系統功能介面調校」、「農田水利設施工程管考系統資料

數據管理與運用」、「農田水利設施圖台與圖資更新暨工程履歷建置」、「農田水利設施

工程管考系統維運升級暨工程申報管考作業協助」、「各計畫工程品質督導/查核作業與

研析」及「修訂農田水利施工綱要規範」等工作，並協助農田水利署完成65件工程品

質督導作業、2件橋梁維護管理考核作業與61件代部查核作業。 

 

農田水利工程與資源調查、規劃方面： 

1.完成112年度遙測科技應用於水資源重點區域監測分析。 

2.完成嘉南灌區農業智慧節水設備建置基本設計及監造。 

3.完成桃園市其他排水自治條例-條文諮詢及研擬修訂。 

4.完成111年農田水利管路灌溉工程技術研析。 

5.完成公共工程品質及職業安全衛生專業智能提升相關工項。 

6.完成高雄市擴增調整養殖漁業生產區規劃評估。 

7.完成宜蘭縣養殖區公共設施改善規劃。 

8.完成工程預算書圖，並協助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招標事宜。 

9.完成工程預算書圖，目前進入工程監工階段。 

10.完成工程案監造作業，目前協助現場後續事宜。 

11.完成工程預算書圖，並協助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招標事宜。 

12.完成計畫部分相關工項，並彙整相關成果至期中報告；且完成第一期工程細部設計書

圖，目前正在進行撰寫第二期工程細部設計書圖，預計於三月中完成辦理第二期工程

預算書圖。 

13.完成工程案監造作業，工程已於113年3月1日開工，後續將進入工程監工階段。 

14.完成期初報告審查委員會議，後續進行進水口改善方案修正研擬及正射影像製作。 

15.完成關渡地區灌溉用水穩定策略研究。 

16.完成水利設施電動化規劃設計及既設監控設備定期保養維護。 

17.完成計畫相關工項，彙整相關成果至期末報告，並依管理處需求協助技術支援工作。 

18.完成水利設施電動化調查評估及相關監控系統規劃。 

19.完成澎湖地區灌溉精進試驗計畫。 

20.已完成工程預算書圖，目前進入工程監工階段。 

21.撰寫大禹圳2幹線等灌溉系統強化工程細部設計書圖，預計3月中前編製完成工程預算

書圖。 

22.撰寫太平渠幹線等強化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細部設計書圖，預計3月中前編製完成

工程預算書圖。 

23.撰寫太平渠幹線春日段(18K+320~19K+320)及倒虹吸工等灌溉系統強化細部設計書

圖，預計3月中前編製完成工程預算書圖。 

24.完太平渠灌區灌溉水源擴充規劃評估。 

25.完成北埔圳幹線（2K+800~5K+200）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26.已辦理設計原則及草案會勘，預計3月中前編製完成工程預算書圖。 

27.依主辦機關需求協助辦理設計變更及工程招標事宜。 

28.完成管路節水灌溉技術訓練及推廣計畫-協辦管路灌溉訓練課程。 

29.協助建置受益地籍系統及工務預決算作業系統，預定於113年4月份辦理系統宣導說明

會。 

30.完成10堂不動產經營管理實務課程規劃與辦理，並完成112年度水利事務諮議委員會

金門研習觀摩活動與灌溉工程參訪與業務座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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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計畫-水環境與水安全方面： 

1.完成桃園三層地區陂圳系統「保存及管理原則」，於111年10月21日桃園市文化資產審

議會「審查通過」，並訂定「保存維護計畫」；完成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暨教育推廣論壇

2場、三層地區陂圳系統文化景觀教具箱校園推廣2場，社區推廣1場，及文化景觀保存

維護計畫人工作坊2場。 

2.完成盤點古圳基礎資料與資源清冊、5場耆老或資深人員訪談及影音檔剪輯、「活水源

泉：桃園大圳開鑿歷程」及「新渠之水：三層圳與新福圳的歷史」2本古圳專書編撰與

出版、專書成果展與專題演講等計畫相關工項。 

3.已完成歷史圖資空間查詢系統及灌溉地籍卡資料檢索系統更新等計畫相關工項。 

4.完成日治時期地籍圖校正、5場耆老或代表人員訪談及影音檔剪輯、「後村圳的今昔-

大嵙崁溪左岸的故事」專書編撰與出版、2場次的水圳遺跡巡禮及專書發表會等計畫相

關工項。 

5.已完成新北市農村社區訪視34次，並輔導2個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協助社區28件農

村再生執行計畫進行提案與確認30件計畫核銷文件、完成16場次48小時增能課程與56小

時培根課程、辦理新北市金牌農村競賽、1場頒獎典禮、2場社區推廣活動與1部社區形

象影片。 

6.完成繞25A池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基礎資料建置與研析。 

7.完成110年度農田水利災害防救業務協助。 

8.完成106-111年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環境營造成果彙整。。 

9.完成期中報告審查及112年度第一類漁港水質監測，進行漁港基本資料建置編撰作業，

續辦前瞻基礎建設─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漁業署協辦與工程訪視作業。 

10.完成112年農田水利歷史文獻清查與檔案重建。 

 

農田水利地理資訊整合系統推動及建置方面： 

1.完成管理處空間資料交本訓練12堂。 

2.完成全台12縣市現地調查 APP教育訓練推廣課程。 

3.完成新城吉安站水利設施空間資料更新維護與校正。 

4.完成111年影像平台維運及測報設備緊急修護。 

5.完成110年影像平台維運及水利設施管理巡檢評估。 

6.完成嘉義縣、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農田坵塊更新作業，跨年度計畫執行中。 

7.完成全台畜牧場空間資料數化作業。 

8.完成苗栗管理處112年度農田水利設施(渠道)公告作業，。 

9.完成石門管理處111年度地理資訊系統維護及開發案工作項目，。 

10.完成石門管理處112年度灌溉管理業務整合平台系統維護及開發計畫工作項目。 

11.完成桃園管理處112年度地理資訊系統圖資維護計畫工作項目。 

12.完成桃園管理處112年度受益農民大會活動系統維護、資料整理及服務滿意度調查計

畫採購案工作項目。 

13.完成桃園管理處111年度地理資訊系統圖資維護計畫工作項目。 

14.完成新竹管理處111年度灌溉管理業務整合平臺維護計畫工作項目。 

15.完成桃園管理處111年度受益農民大會資料彙整、報到系統設計、各項資訊設備及網

路租借工作項目。 

16.完成石門管理處112年度農田水利設施(蓄水池)範圍劃設公告作業專業服務計畫(開口

合約)預訂辦理114口埤塘劃設公告說明書，後續將辦理相關計畫結案作業。 

17.完成112年度雲端平台維運。 

18.完成模組開發與測試，現正研發程式自動執行作業系統。 

19.完成111年度開口合約系統增修與維護。 

20.完成112年度加強農地環境維護管理等工項。 

21.完成苗栗縣竹南鎮3號及4號埤塘空載光達地形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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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完成石管處轄區26口埤塘空拍作業。 

23.完成臺中處白冷圳水利設施空拍及剪輯短片作業。 

24.完成臺東縣關山鎮有機水稻試驗田多光譜正射影像產製。 

25.完成新竹處竹東站轄區高解析正射影像產製暨渠道圖資調查研析更新。 

26.完成台東大武溪中下游段刺軸含羞木空拍暨判釋作業。 

27.辦理 UAV操作訓練課程、協作產製農業區正射影像、開發正射影像 AI判釋模組、製

作發布農業機械3維模型、支援果樹精準噴藥植保機。 

28.完成成大各校區、後甲國中、民族國小多光譜正射影像產製作業。 

29.完成中興大學校區多光譜正射影像產製作業。 

30.完成灌溉暨排水受益地籍管理系統維護及地籍資料更新。 

   

  農田灌溉水質管理方面： 

1.辦理澎湖地區放流水回收灌溉再利用規劃區重點高程測量及工程規劃評估、說明會2場

次。 

2.完成54點次採樣及水質初複驗工作，進行社子島9點次農地土壤調查工作，達到維護農

業生產環境之掌握工作，相關工項順利完成結案。 

3.完成816點次初驗分析及612點次複驗分析之灌溉水質基礎資料庫建置，及4次緊急事件

處理工作，以維護農業用水品質並確保農糧產品安全食用問題。 

4.完成13場次共計499人次之培訓辦理，605臺儀器校驗，協助3處實驗室完成 TAF監評作

業，協助126件稽查案辦理，完成160處底泥品質增測，並協助完成7場次會議辦理，以

協助確保灌溉水質保護與農產品食安。 

5.完成共計104點次水質採樣與檢測工作，並完成檢測報告提送，以協助集水區治理成效

評估與規劃。 

6.完成徐厝排水周遭灌溉系統圳路水質及農地土壤調查。 

7.完成112年度石門水庫集水區河川泥砂量測 

8.完成112年度本處灌區灌溉水質監測調查、潛在污染特性分析及改善對策評估。 

9.完成苑裡圳砂埤支線(客庄里)重要渠段水質問題調查及渠道複式斷面改善方式之調查

評估。 

10.完成112年度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再利用於農業供灌推廣計畫-以桃園市楊梅廠為例

委託專業服務。 

11.完成桃園市楊梅放流水及社子溪稻作灌溉水源有機污染物篩查。 

12.完成112年度擴大灌溉服務農業節水設施技術支援。 

 

  環境生態調查評估與管理方面： 

1.完成石門水庫轄區之水質(每月)、底泥及水域生態(每季)等環境生態基礎資料調查、

建置及評析，維護民眾飲用水品質與生物防治方式改善庫區水質目標，以達到水資源永

續經營管理。 

2.完成寶二水庫轄區之水質(每月)、底泥及水域生態(每季)等環境生態基礎資料調查、

建置及評析，維護民眾飲用水品質與生物防治方式改善庫區水質目標，以達到水資源永

續經營管理。 

3.完成2次生態調查、7次環境監測及12場次共計387人次之活動辦理，協助頭前溪環教場

域永續維運，甫於113年2月29日完成期末審查，待完成驗收後結案。 

4.完成110-111年度新北市政府生態檢核暨相關工作計畫-藤寮坑溝及大窠坑溪環境補充

監測(水量)調查。 

5.完成拍攝20萬筆坵塊，並判釋25萬張街景調查照片，且判釋正確率達97%。開發5項街

景照片作物 AI判釋模組。 

6.完成水域、陸域生態和河川環境因子四季調查作業；調查成果上傳至臺灣生物多樣性

資訊機構(TaiBIF)；完成生態地圖繪製等。 

7.完成銀放索養殖漁業生產區地方說明會議、現場調查、規劃報告撰寫等作業。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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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8.完成屏東塭豐、大庄、番仔崙及北勢寮養殖漁業生產區規劃。 

 

  地下水、底泥與廢棄物管理方面： 

1.完成全台九大地下水分區243口之水質分析作業、離島地區地下水鹽化情形評估工作、

臺北盆地管理水位及繪製視覺化圖、協助行政配合工作、指定8口水井採樣等相關工作

項目，協助地下水水質掌握與了解。 

2.完成65件零星水土分析工作，總計經費約新台幣195萬元。 

3.完成該場址區域共計388項次之重金屬檢測作業，預計持續執行至117年度。 

4.完成宜蘭縣(大溪川、得子口溪及新城溪)等3條河川計8點次四大類41項底泥品質指標

之採樣、檢測、申報作業及綜合評析。 

5.112年度已完成該雲林縣共計3點次44項底泥品質指標檢測作業及協助完成底泥申報備

查作業。 

6.112年度已完成該新北市共計44點次重金屬底泥檢測作業及協助完成底泥申報備查作

業。 

7.目前已完成111與112年度之定期每月水質監測作業，預計執行至113年10月份。 

  

  農業水資源智慧管理規劃應用研究方面： 

1.完成桃園市智慧農業設施補助申請技術輔導與示範推廣。 

2.完成水旱田智慧灌溉示範及農業灌溉多元水資源規劃評估。 

3.完成現地柴油發電機評估規劃報告。 

4.完成貯水池監測系統與管理平台擴充設計相關工項。 

5.完成110年水文資料及雨量站維運委託相關工項。 

6.完成110年桃園大圳幹線水文監控、監視系統更新維運相關工項。 

7.完成湖口站轄埤塘庫容及水尺調整作業。 

8.完成農田水利防災水閘門管理教育訓練。 

9.完成箱涵式給水塔最高水深認定測量作業。 

10.完成埤塘內面工改善後最高水深認定測量作業。 

11.協助桃園管理處後續貯水池監測系統及平台維護及保固事宜。 

12.完成工作橋式給水塔最高水深認定測量作業。 

13.協助高雄管理處完成計畫建置採購案之閘控站、水位站基本規劃與細部設計與監造及

相關計畫報告撰寫。 

14.協助高雄管理處督導廠商保固維護工作項目及水資源物聯網平台資料更新。 

15.協助嘉南管理處撰寫水利署實際績效指標及委辦計畫成果內容等計畫報告。 

16.完成111年度水文自動測報暨閘門遠端控制建置案委外設計及監造。 

17.完成112年度桃園大圳水路及埤塘水文監測建置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18.完成智慧灌溉技術於新竹灌區之研究與應用。 

19.完成智慧化之大尺度灌溉示範場域建置及農業水資源物聯網2.0建構計畫。 

20.完成111年度智慧灌溉：智慧化之大尺度灌溉示範場域建置計畫。 

21.完成智慧灌溉設備規劃設計監造作業委託技術服務。 

22.完成111年度示範場域之農業水資源物聯網2.0建構計畫。 

23.完成嘉南灌區農業智慧節水設備建置前置規劃作業。 

24.完成示範區場域管路灌溉系統勘查測量及施作第一期管路灌溉設施。 

25.完成112年度桃園管理處灌溉系統圳路水質監測調查。。 

26.完成一次光電埤塘水質調查及優養化評估工作。 

27.協助高雄管理處完成112年建置案招標文件，預算書製作及建置案監造作業。 

 29.辦理圳路清淤通報網維運工作，以及農田水利設施數位化工作協助農田水利署各管理

處諮詢事項。 

30.完成農田水利設施監測及影像監視技術協助。 



11 

31.完成112年度農田水利綠能資訊整合及管考。 

  

 漁港建設及漁業工程輔導方面： 

1.完成雲林縣口湖鄉設置與調整養殖漁業生產區整體規劃。 

2.完成112-113年全國養殖用水調查及養殖循環水設施推廣。 

3.完成112年推動養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施潛在區域推廣。 

4.完成養殖漁業生產區自主防災宣導作業與工作小組會議；完成協助振興計畫工程案件

審議作業；完成養殖水路清淤抽查；持續維護系統正常運作。 

5.完成前鎮專案工程各項設計書、計畫書等審議作業、112年度進度報告撰寫、縮時攝影

與空中攝影等作業、派遣相關人力等。計畫持續執行中。 

6.完成第一次工作報告，各工項執行方向訂定作業。 

7.完成雲林及宜蘭養殖區規劃案階段性審議作業、持續協助養殖工程設計審議作業、持

續蒐集養殖排水水位資料等，計畫持續執行中。 

8.完成本案工程資料建檔作業、前鎮專案工程各項設計書、計畫書等審議作業、111年度

進度報告撰寫、港區管理權責研議作業、船舶供水同意文件資料撰寫、縮時攝影與空中

攝影等作業、派遣相關人力等。 

9.完成計畫第三期相關工項及繳交工作報告書，並持續辦理督導業務。 

10.完成112年度全國養殖區維管計畫管考作業。 

11.完成彰化、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養殖區規劃案階段性審議作業、協助養殖工程設

計審議作業、協助執行計畫書撰寫、年度績效告撰寫、工程管考作業等。 

12.完成台南養殖區檢討作業、成立十份養殖區與修正國安養殖區範圍等作業。 

13.完成期初報告審查及第一類漁港底泥監測作業明會，並持續辦理韌性漁港相關工程審

查、管制考核作業，及於113年度3~4月間進行底泥採樣作業。 

14.完成計畫第三期相關工項、辦理研討會及繳交工作報告書，並持續辦理技術輔助業

務。 

15.完成期末報告審查，持續協助漁業署修正中長期計畫內容。16.完成111-112年漁港環

境評鑑活動。 

17.完成養殖生產區與漁業建設資料建置。 

18.完成期中報告審查、嘉義4養殖區淹水模式建立與第一階段24小時650mm強降雨淹水模

擬作業，並持續進行其他9組淹水模擬工作。 

19.完成縣市政府養殖漁業生產區及漁港車行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評鑑。 

(四)小結 

請綜述財團法人績效評估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2、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五、法制規範 
本部已就財團法人之章程與制度，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予以檢討，檢討情形如下： 

(一)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表13、財團法人管理制度訂定情形 

財團法人應建立或訂定之制度或規範 訂定情形 

是否建立人事制度，並報本部核定。 

█是。員工工作規則，108年4月11日

農水字第1080214542號函備

查。 

□否，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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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建立會計制度，並報本部核定。 

█是。會計事務處理程序，104年5月1

日農水字第1040714239號函備

查。 

□否，理由： 

是否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報本部核定。 

█是，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110年8

月12日農授水字第1106014363

號函備查。 

□否，理由： 

是否建立稽核制度，並報本部核定。 

█是，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110年8

月12日農授水字第1106014363

號函備查。 

□否，理由：  

是否依本部之指導，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是，誠信經營規範，112年12月20日

農授水字第1126034059號函備

查。 

□否，理由： 

(二)財團法人法規檢討情形(由法人主辦單位之法制單位(人員)復核) 

表14、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檢討情形 

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是否符合財團法人法規定 

█是 

□否，不符合處： 

(三)其他推動健全財團法人法制規範之具體事項(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為落實揭弊保護，強化經營風險控管機制，以達到誠信經營之目標，修正該中心誠信經營規

範心納入揭弊者保護措施條款。 

(四)小結(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請綜述財團法人法制規範部分之待改善事項與其策進作為。 

表15、財團法人法制規範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六、其他監督事項(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一)資訊公開情形 

表16、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情形 

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情形(註1) 

預算書、決算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中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風險評估報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 

█未主動公開，理由:該中心工作計畫及經

費預算等，無涉及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

地區。  

監察報告書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中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

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已主動公開，公開方式：中心網站 

□未主動公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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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財團法人資訊公開方式，除本部另有指定公開方式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為之：

1.刊載於新聞紙或其他出版品。2.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3.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攝影、重製或複製。 

 

(二)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及實地查核所列待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 

表17、財團法人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或實地查核所列缺失改善情形 

以前年度行政監督報告待改善事項及實

地查核所列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無 無 

(三)其他本部法人主辦單位監督情形 

    無 

(四)小結 

 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部分無待改善事項。 

 

表18、財團法人其他監督事項之待改善事項及策進作為 

待改善事項 策進作為 

無 無 

七、檢討與建議(由法人主辦單位復核) 

該中心董事任一性別未達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已請該基金會任期屆滿前如遇董事 

出缺而辦理改聘或辦理下屆改選（聘）時，建議優先選任少數性別，並研議逐步達成性 

別比例 40%目標，落實性別平等政策。 

 


